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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連交易
關於提前贖回款項付款安排的進展公告

茲提述聯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18年12月21日、2019年1月16日、2019
年2月27日、2021年8月12日、2021年9月16日及2021年10月15日之公告（「此前該等公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Leap Wave認購弘和仁愛總本金金額8
億港元之可換股債券，及批准其與弘和仁愛簽訂修正文契以修訂可換股債券有關提前贖
回的若干條款，根據該等條款，弘和仁愛與Leap Wave協定可換股債券提前贖回款項784
百萬港元之分期付款安排。除另行界定外，本公告所採用的所有詞匯與此前該等公告所
界定的具有相同涵義。

2021年10月15日，弘和仁愛向Leap Wave發出贖回通知，據此，弘和仁愛分三期支付提前
贖回款項，其中550百萬港元於2021年10月20日支付，120百萬港元於2022年7月31日支
付，剩餘114百萬港元於2023年7月31日支付。截至本公告日期，Leap Wave已累計回收
695百萬港元，尚餘89百萬港元未收到（「剩餘提前贖回款」）。

2023年7月31日，Leap Wave收到弘和仁愛書面通知，弘和仁愛表示由於經濟環境的不確
定性及醫療行業的激烈競爭，為保障其財務現金流健康，剩餘提前贖回款將不會於2023
年7月31日之前支付。剩餘提前贖回款及利息將分兩期支付，其中39百萬港元將於2024年
7月31日或之前支付，50百萬港元將於2025年7月31日或之前支付。根據修正文契，利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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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根據自2023年8月1日起至弘和仁愛實際支付相關金額之日止的實際累計天數，以年利
率5%計算（按每年360天為基準計算）。

本公司將積極採取措施要求弘和仁愛儘快支付剩餘提前贖回款。截至本公告日期，上述
事項尚不會對本公司生產經營產生重大影響。

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規定適時做出進一步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聯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寧旻

2023年7月3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寧旻先生及李蓬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朱立南先生、
趙令歡先生、索繼栓先生及楊建華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蔚華先生、郝荃女士及
印建安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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